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河南中孚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

议》”）等相关文件以及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上市

公司”或“中孚实业”）提供的相关资料，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长城国瑞

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城国瑞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长城国瑞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 发行人概况 

公司中文名称：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Henan Zhongfu Industrial Co., Ltd. 

注册资本：1,961,224,057元 

法定代表人：崔红松 

公司性质：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股票代码：600595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设立日期：1993年 12月 10日 

上市日期：2002年 6月 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170002324A 

住所：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 31号 

邮政编码：451200 

电话：0371-64569088 

传真：0371-64569089 

公司网址：www.zfsy.com.cn 

经营范围：铝材的生产、销售；氧化铝、煤炭、炭素制品的销售；本企业生

产相关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销售；城市集中供热；经营

本企业相关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 - 2011），

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铝压延加工”，行业代码为

C3262。 

二、 本期债券概况 



1、本期债券名称：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1.5亿元。  

3、债券期限：1年。 

4、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7.8%。 

5、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 

6、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7、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本期债券以非公开方式面向不超过200名符合《管

理办法》规定的、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发行。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

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7年11月9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8年11月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18年11月9日。 

12、本金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期为2018年11月9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

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

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

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4、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本期债券获得该



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5、本息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

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

理。 

16、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7、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

义支行，专项账户1702023129200099125。 

18、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本期债券未进行评级。  

19、主承销商：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20、债券受托管理人：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21、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以代销方式承销。 

22、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和偿还各类有息债务。 

23、挂牌及转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 

24、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三、 重大事项提示 

长城国瑞作为“17中孚 01债”的受托管理人，现将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

如下： 

2018 年 8 月 27 日，中孚实业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详见公告：临 2018-113），依据该公告，2017 年 12 月，上市公司与中国

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贸”）开展 10,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

务，期限为 3 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豫联集团”）为此笔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8 年 7 月，上市

公司与中外贸因部分本息发生纠纷，后中外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

前财产保全。根据（2018）京 01 财保 88 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



行通知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豫联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无限售流通股 161,007,844 股，限售流通股 683,654 股）及孳息（指派

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进行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从 2018 年 8 月 23 日

至 2021 年 8 月 22 日止。 

2018 年 9 月 7 日，中孚实业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部分股

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详见公告：临 2018-124），依据该公告，因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豫联集团与青岛市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资产”）借款

合同纠纷事宜，青岛资产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股份司法冻结。根据（2018）

鲁民初 143 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豫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厦门豫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豫联投资”）持有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豫联集团无限售流通股 

100,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 29,701,231 股；豫联投资限售流通股 30,298,769 

股）及孳息（指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进行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从 2018

年 9 月 5 日至 2021 年 9 月 4 日止。 

    2018 年 9 月 12 日，中孚实业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

及轮候冻结的公告》（详见公告：临 2018-125），依据该公告，因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豫联集团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租赁”）融资租赁

业务发生纠纷，华融租赁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根据（2018）

浙 01 民初 3052 号和（2018）浙 01 民初 3053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豫联集团持有上

市公司的部分股份（无限售流通股 94,106,592 股，限售流通股 91,000,000 股）

及孳息（指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进行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从 2018 年 

9 月 10 日至 2021 年 9 月 9 日止；对豫联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无

限售流通股 7,844 股，限售流通股 683,654 股）及孳息（指派发的送股、转增

股、现金红利）进行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中孚实业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

及轮候冻结的公告》（详见公告：临 2018-134），依据该公告，因公司与国美信

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分别

发生合同纠纷，国美信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徽合泰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分别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股份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和《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豫联

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豫联集团无限售流通股 306,749,500 股，限售

流通股 10,420,000 股）及孳息（指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进行司法

冻结，冻结期限从 2018年 10月 18日至 2021年 10月 17日止；对豫联集团持有

的上市公司部分股份（无限售流通 1,678,842,308股，限售流通股 437,734,655 

股）及孳息（指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进行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三

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截至 2018年 10月20日，豫联集团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077,248,821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4.93%。本次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后，豫联集团累计被冻

结股份为 811,248,821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75.31%，占公司总股本的 41.36%。

目前发行人及豫联集团正与有关方面协商处理上述股份冻结事宜，暂无法判断未

来对公司控制权是否造成影响。 

    长城国瑞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对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

议》等的规定和约定，履行相应的受托管理职责。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